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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選擇確定機制(Wahlfeststellung)
的實例運用 
――恐怖情人案∗ 

邵伊芬 靜宜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案例事實 
甲女與乙男相戀，兩人因個性差異

時常爭吵，一日兩人發生激烈口角後，

甲女報警並提出告訴，聲稱乙男在停車

場違反其意願拉扯並毆打她，然後強

行將她帶回住所並拘禁一晚。檢察官偵

訊時，甲女說法如前並具結。但到法院

一審開庭時，甲女出庭作證並具結，竟

改口說她並未被毆打、威脅與拘禁，當

初是因與乙發生爭執，出於報復心理

而對其虛偽申告。乙也矢口否認有甲所

申告之犯行。法院盡調查之能事後，

因無其他事證（目擊證人、監視器畫

面、乙女因拉扯毆打受傷之跡證或驗傷

單等）足以證明乙之犯行，乙獲判無

罪。  

本案爭點 
後續檢察官起訴甲女，起訴書中主

張甲女前後說詞自相矛盾，若甲女於開

庭時所言屬實，乙並未毆打、威脅與拘

禁甲女（A版事實），則甲女先前對乙

提告之行為屬誣告，且於檢察官偵訊時

虛偽陳述並具結，也成立偽證罪；否則

甲女在開庭時所作證詞即屬虛偽（B版

事實），甲女該行為涉及偽證。法院應

如何審判？若法院調查證據後，無法確

認哪一版的事實為真，法院又應如何判

決？  
 

問題解析 
 
壹、 A版事實甲之論罪 

一、甲成立誣告罪 

刑法第 169條誣告罪之成立以意圖

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向該管公務

員提出不符合客觀真實之申告或利用偽

造及變造的證據引起虛偽的不法嫌疑為

要件。其中關於刑事處分之誣「告」，

包括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之告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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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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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發，亦即人民請求犯罪之調、偵查或

審判機關，查辦其所提控之人與事之訴

訟行為1。其性質屬於即成犯，在虛偽之

申告達到於該管公務員時，即為成立2。

此條之公務員係指機關或有權接受申告

而開始刑事程序或行政懲戒程序之公務

員，例如法官、檢察官、為偵查輔助機

關的司法警察，以及有權將公務員逕送

懲戒的行政主管長官或監察委員等3。  
關於申告內容究竟全部虛偽，還是

部分不實，對於虛偽申告之認定，並無

影響4。但有學說主張關於誣告的內容，

應限縮解釋，限於有關「刑事犯罪或行

政懲戒」之事實，其內容讓該管公務員

掌握到開啟或續行程序所需的不法嫌

疑，有開啟或續行刑事或懲戒程序的抽

象危險即為已足5。申告陳述的方式可以

透過明示、可推測之表達、書面、口

頭、顯名或匿名等方式為之，至於誣告

者是出於職權而為陳述、依機關提問

（例如受公務員訊問）而為證言6，或者

忠實轉述他人虛偽陳述的事實，均無不

可。主觀上行為人須出於誣告故意7，亦

即認識其申告內容與客觀事實不符，卻

仍有意提出。此外，尚需有使他人受刑

事或懲戒處分之意圖。  
若甲女於一審開庭時之陳述內容屬

實，則甲女主觀上認知乙男並未違犯其

所指控的犯行，意圖使乙男受刑事追訴

而為虛偽不實之申告，此屬誣告行為；

且其對乙男之指控已使司法機關朝錯誤

的方向開始進行調查，開啟不必要的司

法審判程序，製造乙男受國家司法不當

追究之風險，即使在法庭審問時改口稱

乙男並無其指控之行為，仍不影響本罪

之既遂。甲女先後向地檢署對乙男提出

告訴、於接受警詢及檢察官訊問時為虛

偽陳述誣指乙男犯罪等行為，係基於單

一之意圖使乙男受刑事處分之誣告犯

意，利用同一機會先後多次以言詞及書

狀向地檢署虛偽申告乙男涉有刑事犯

罪，法律上應包括評價為接續犯，應論

以一誣告罪。但甲女於庭審時，否認乙

男有其申告之行為，係在裁判確定前自

白其所知悉的真相，依刑法第 172條必

減輕或免除其刑。  

1 參考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號刑事判決意旨 
2 參考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35號刑事判決意旨。 
3 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下），五版，頁251，2006年；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二十一版，頁

196，2025年。 
4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406號刑事判決：誣告罪，本不限於所告事實全屬虛偽時，始能成立，

倘所告事實之一部係出於故意虛構，仍不得謂非誣告（本院20年上字第662號刑事判例參照）。
5 古承宗，誣告罪之保護法益與構成要件解釋，月旦法學教室，163期，頁40、45，2016年。 
6 主動申告與被動問答兩者之惡性是否可等同視之，學者有不同意見，有學者認為應限於主動

積極申告，若僅因問話而答覆陳述，縱使內容有虛偽，仍不成立誣告罪，參見甘添貴，刑法

各論（下），五版，頁514，2022年，最高法院53年度台上字第574號判決。另有學者認為誣

告罪之成立不限於主動積極申告，若出於誣陷他人之意圖，即使消極被動而為虛偽陳述，亦

可成立誣告罪。參見林山田，註3，頁254；許澤天，刑法分則下冊，七版，頁596，2025年。 
7 學者有主張應限於對申告內容不符事實「明知」（直接故意）始成立本罪，許澤天，註6，頁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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